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
 
翁政发〔2023〕202号
 

各苏木乡镇街道人民政府（管理办）、大兴农场、旗直各单位、中区市直驻翁各单位：
现将《关于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2023年8月8日
 
翁牛特旗人民政府关于
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气象事业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护佑人民安全福祉的重要保障。为深入贯彻落实《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2022-2035年）》（国发〔2022〕11号，以下简称纲要）、《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内政发〔2021〕16号）及《赤峰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气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赤政发〔2021〕181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气象保障服务翁牛特旗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结合我旗实际，现就推进翁牛特旗气象高质量发展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努力构建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人民满意的现代气象体系，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全方位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着力于翁牛特旗“东部治沙、西部治土、中部抓园区、全域搞旅游”的发展思路，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建设富民强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翁牛特旗提供坚强气象保障。
（二）发展目标
到2025年，气象灾害防御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气象监测预报预警能力进一步提升，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更加彰显，气象保障粮食安全、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能力不断提升，科技创新对气象现代化的贡献率显著提高。六要素以上自动站平均站间距小于25公里，预报预警准确率较“十三五”平均水平提升5%，气象服务满意度保持在96分以上。气象探测、人工影响天气、气象为农为牧服务等能力水平显著提升。
到2035年监测精密、预报精准、服务精细、人民满意的以智慧气象为主要特征的气象现代化体系基本实现，服务保障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提升。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
1.健全气象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坚持属地为主、综合减灾的原则，将气象灾害防御工作纳入综合防灾减灾体系，融入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强化气象防灾减灾工作行政首长负责制，压实分级负责的气象灾害防御主体责任。健全以气象灾害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机制，完善基于重大气象灾害红色预警信号高风险区域、高敏感行业、高危人群自动停工停产停课停运机制，完善递进式气象灾害预警服务机制。（应急管理局、气象局、教育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利局、农牧局、林草局、乡村振兴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列第一位者为牵头单位，下同）
2.强化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完成全旗主要气象灾害综合风险普查、评估与区划，健全分灾种、分重点行业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发展基于风险的预警业务和基于影响的预报业务。健全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各级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加强综合防灾减灾示范区建设和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管理。拓宽农业保险气象服务领域，为灾害损失评估、天气指数保险产品开发和理赔提供技术支撑。（气象局、发改委、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牧局、应急管理局、林草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3.提高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发布能力。优化完善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制定预警信息发布和传播标准，提高预警信息发布及时性和精准度。建立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传播“绿色通道”制度，推动第五代移动通信（5G）、应急广播等技术在预警信息发布中的应用，加强偏远农村、牧区、山区、林区的预警信息传播能力建设。落实重大气象灾害预警信息“叫应”机制，推动预警信息发布到嘎查村（社区）到户到人。（气象局、旗委宣传部、工科局、应急管理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二）加强生态文明气象保障服务体系建设，发挥气象服务绿色发展的保障作用
4.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气象服务。围绕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生态保护修复，建设天空地一体化全域生态气象综合立体监测站网，实施生态气象和遥感应用能力提升行动。在科尔沁沙地等生态脆弱区，西拉沐伦河、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等重点区域生态治理区，开展生态气象监测评估服务及极端气候事件和气象灾害对生态安全影响的预警服务等生态气候监测保障服务工作，开展生态修复型人工影响天气工作。围绕“新能源+生态治沙+饲草种植+特色养殖+沙漠生态旅游”循环产业发展，开展生态气象服务保障工作。（气象局、林草局、发改委、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5.提高大气污染防治气象服务能力。提高大气污染气象条件监测预警水平，强化霾、沙尘暴等重污染天气监测预报业务服务。开展重污染天气潜势分析研究。健全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强化气象与生态环境部门信息共享、会商研判和应急联动，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基础研究，共同推动环境气象监测站网建设。通过大气成分监测平台应用、卫星遥感数据分析等多种方式开展大气污染分析和防治效果评估工作。（气象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6.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科技支撑能力。开展本地气候变化数据库建设，加强对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分析研判。拓展气候资源承载力评估业务，逐步面向水资源、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布局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影响评估。建立重大工程项目、生态保护与修复、国土空间规划、气候适应型城市和区域气候可行性论证评估业务体系，开展全旗范围内重大规划、重点工程项目等气候可行性论证。（气象局、发改委、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三）加强现代农牧业气象服务体系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
7.做好乡村振兴气象保障服务。建立精细到苏木乡镇的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产品体系，强化农村牧区防灾减灾气象服务，推进公共气象服务均等化。完成农业种植结构卫星遥感普查，应用自治区农牧业气候区划和主要农牧业气象灾害风险区划成果，服务农村牧区节水灌溉和农牧业灾害保险理赔等工作。做好乡村发展气象服务保障，提升农业应对中长期气候变化能力。（气象局、农牧局、文化旅游体育局、乡村振兴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8.服务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围绕打造现代化农牧业强旗目标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建立健全农牧业气象服务合作交流机制，形成涉农部门工作合力。发展精细化、定制化、直通式农牧业气象服务。强化中蒙药材、杂粮杂豆、饲草、肉鸭等特色农牧业精细化气象服务，建立覆盖主要粮食作物、重要农畜产品、主要特色经济作物的农牧业气象服务技术体系。提升卫星遥感监测评价能力，深化高标准农田建设和设施农业气象服务。（气象局、农牧局、工科局、乡村振兴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四）加强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体系建设，发挥趋利避害服务保障效益
9.加强空中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坚持科学、精准作业。明确政府在人工影响天气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健全人工影响天气投入保障制度。加强雷达、人工影响天气特种观测、卫星和自动气象站等实时探测资料的应用，深化人工影响天气潜势预报和作业指标研究，全面提升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的精准性与科学性。积极探索大型无人机、智能燃气炮等作业新方式，增强粮食主产区、经济作物产区、生态功能区等的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能力。健全森林草原防灭火、重大社会活动保障、抗旱减灾等人工影响天气应急服务保障机制。（气象局、发改委、生态环境局、农牧局、应急管理局、林草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10.强化安全作业与监管能力。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人工影响天气组织管理体制。落实好《内蒙古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建设人工影响天气智能安全管理平台，建立公安、应急等部门联合监管及风险分级管控治理机制，定期开展人工影响天气联合检查和应急演练。加快火箭、增雨烟炉等作业装备智能化改造，有效提升安全作业能力。强化人影物联网管理系统，加强装备、弹药及人员等重点领域的安全监管。（应急管理局、公安局、气象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五）加强公共气象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水平
11.推进重点行业气象服务。开展风能、太阳能资源评估与区划，服务和保障风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等新能源产业发展。完善交通气象监测站网，深化交通气象风险预警服务。开展旅游景区气象灾害及次生灾害风险排查，建立玉龙沙湖、红山湖等重点景区旅游气象服务信息联合发布机制。（气象局，公安局、发改委、交通局、文化旅游体育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12.提高城市气象保障服务能力。积极推进数字气象融入“城市大脑”“气象+”赋能数字化转型，做好城市综合交通、旅游、供热、清融雪等专项气象服务。完善城市内涝监测体系，建立多部门内涝信息共享机制，开展城市内涝气象风险预警服务。（气象局、住建局、城管局、应急管理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13.做好民生保障气象服务。将公共气象服务纳入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统筹推进公共气象服务发展。丰富气象服务产品种类，研发花粉过敏、高温中暑和紫外线辐射等健康气象风险预警服务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生活、休闲、旅游等多元化、个性化和精细化需求。推进气象科普馆建设，推进局校合作，让“气象科普知识进校园”，注重人才培养“多元化”，科教融合形成协作效应，增强公众气象安全意识和防灾避灾自救互救能力。（气象局、教育局、科学技术协会、文化旅游体育局、卫健委、应急管理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六）加强气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夯实气象事业发展基础
14.强化气象关键技术应用能力。推进预报预警关键技术本地化研究，提升高分辨率智能网格产品、气象卫星和雷达数据本地化应用能力，建立无缝隙、全覆盖、精准化、智能化的预报业务体系，逐步提升“五个1”精准预报能力，努力实现提前1小时预警局部地区强天气，提前1天预报逐小时天气，提前1周预报灾害性天气，提前1月预报重大天气过程，提前1年预测气候异常。（气象局、工科局负责）
15.提升气象科技创新能力。构建科研与气象业务服务深度融合的研究型业务新格局。围绕高分辨率卫星应用、气候资源开发利用、人工影响天气等重点领域，鼓励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开展联合攻关和集成创新。推进科研业务深度融合、部门企业深度合作的研究型业务新发展格局。积极争取国家、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助力创新翁旗建设。（气象局、工科局负责）
（七）加强现代气象业务服务体系建设，提高气象监测预报预警服务水平
16.发展精密观测。构建综合立体的气象观测体系，加密气象自动监测站，消除重点区域气象监测盲区，实现气象地面站网全区平均密度达25公里。在主城区及气候系统关键观测区建设温室气体观测站，提升碳达峰碳中和监测服务评估能力。开展卫星遥感及无人机监测，建立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特征立体观测系统，提升典型区域生态综合监测能力，强化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工作。（气象局、水利局、财政局、生态环境局、农牧局、工科局、林草局、交通局、自然资源局、文化旅游体育局、发改委，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17.发展精准预报。加强数值预报产品本地化订正应用，开展气候预测产品属地释用，构建短临、短期、中期、延伸期无缝隙覆盖的预报预测产品体系。推进气象新型业务技术体制改革，研制协同预警系统，将市县一体的气象预报业务平台和强天气预警平台进行本地化应用，健全气象预报业务体系和产品体系，提高突发强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气象局负责）
18.开展精细服务。加强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研究，研发基于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和多源数据的智慧决策气象业务技术。研发个性化、场景化公众气象服务产品，强化公众气象服务产品智能制作和按需推送服务，提升普惠式和个性化公众气象服务业务能力。应用基于影响的行业气象服务系统，发展以用户决策、调度、指挥为一体的专业气象服务。（气象局负责）
19.提升气象信息化水平。提升气象通信网络传输速率，确保数据时效性。提高信息安全防控能力，实现网络安全系统与业务系统同步规划、建设、运行。健全数据汇交机制，推进部门间数据共享交换。应用物联网、5G、互联网、卫星通信网、北斗卫星通信等技术，开展“云+端”改造，构建新型气象通信网络体系。（气象局、发改委、工科局、公安局、财政局、政务服务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三、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党对气象工作的全面领导，将气象高质量发展纳入全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持续优化工作推进机制，科学配置公共资源。建立由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的气象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完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强化督察落实，适时开展评估，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气象局、各有关部门负责）
（二）加强政策支持。统筹安排资金，严格落实双重计划财务体制，建立健全地方气象事业发展财政投入机制，进一步加大气象高质量发展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将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气象事业运行经费纳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保障气象部门职工享受与地方同等的津补贴及地方出台相关待遇的稳定投入。（财政局、发改委、气象局，各苏木乡镇街道场负责）
（三）加强法治保障。严格执行气象法律法规，健全气象标准体系，规范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气象资料使用等活动。加强气象标准化建设和落实应用工作。根据本地区实际，围绕城市气象灾害风险管理等内容，推进地方标准制订、修订和气象有关标准应用。（气象局、司法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
（四）加强人才保障。加大气象人才引进力度，强化专家队伍建设，将气象防灾减灾专业人才引进和培养纳入人才工程（计划）、创新团队、专家库选拔的范畴，落实科研项目、岗位待遇、生活保障等有关待遇。将气象科技创新纳入地方科研项目体系。深化气象与行业部门合作，培养满足多领域服务需求的复合型气象人才。（人社局、气象局负责）
 
附件：翁牛特旗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
 
 
 
 
 
 
 
 
 
 
 
 
 
 
 
 
 
 
 
 
 
 
 
附件
 
翁牛特旗推进气象高质量发展领导小组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查干巴特尔 旗人民政府副旗长
副组长：张彦辉 旗气象局局长
马洪宾 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姚中云 旗发改委主任
宋景敏 旗公安局副局长
路国利 旗财政局局长
林树森 旗自然资源局局长
刘环宇 旗水利局局长
兰晓东 旗农牧局局长
王宏宇 旗应急局局长
张  鹏 旗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宋志波 旗工科局局长
宋  淼 旗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局长
韩春瑜 市生态环境局翁牛特旗分局局长
陈宗涛 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
战廷辉 旗交通局局长
杨欣欣 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
高玖雷 旗住建局局长
刘立国 旗卫健委主任
于海中 旗乡村振兴局局长
温志刚 旗教育局局长
汤国明 乌丹镇镇长
崔凤伟 桥头镇镇长
张伟华 梧桐花镇镇长
王  旭 广德公镇镇长
柳  虎 五分地镇镇长
赵建东 乌敦套海镇镇长
朝格吉乐图 海拉苏镇镇长
张  磊  亿合公镇镇长
孙汇霞  解放营子乡乡长
李晓东  毛山东乡乡长
恩和其其格 新苏莫苏木苏木达
      宋德勇  白音套海苏木苏木达
      新吉勒呼 阿什罕苏木苏木达
      鲍迎春   格日僧苏木苏木达
      崔彦博   全宁街道办事处主任
      那日苏   紫城街道办事处主任
 
 
 
 
 
 
 
 
​
[bookmark: _GoBack]
1

